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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 /女士： 

為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專門承建商
申請註冊續期而設的

註冊承建商持續專業進修課程

本 署 現 特 告 知 ， 建 造 業 議 會 會 繼 續 為 有 意 申 請 註 冊 續 期 的 註 冊
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專門承建商在  2014/2015  年提供這項註冊
承建商持續專業進修課程。

2. 與以往的安排相類似，開辦持續專業進修課程的目的，是向註
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專門承建商講授建築業的最新發展，並會
特別著重於與業界有關法例、守則、作業備考等知識。有關這項課
程的資料單張及申請表格載於本函的附錄  I。 

3. 正如在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》38 附錄  J  第 2  段所述，除下

述的情況外，一般來說，註冊續期申請毋須轉交予承建商註冊事務
委員會進行面試及評審：

 (a )  承建商在過往的註冊期內並無參與有關的建築工程 ( 即
未有就最少一項屬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》38 附錄  M 
第 1  及第  2  段所界定的相關建築工程提供工作證明 )；
或

(b)  因有新的事件或情況出現而令該委員會須再就承建商

是否適合註冊一事進行審議。這些新近出現的事件或
產生的情況包括 (但不限於 )承建商涉及《註冊承建商
作業備考》38 附錄  J  第1(b)段所訂的事項及符合《註
冊承建商作業備考》38 附錄  M 第 3  段規定的記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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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如承建商沒有參與有關工程 (即在過往的註冊期內未能就一項有

關的建築工程取得令人滿意的工作經驗證明 )，只要他們能修畢持續
專業進修課程，在申請註冊續期時便可能會獲豁免接受承建商註冊
事務委員會的面試，但上述豁免安排須受下文第  5、第  6  及第  7  
段所述的情況所規限。

5. 註冊有效期於 2014  年 12  月 31  日或之前屆滿的註冊一般建築

承建商，以及註冊有效期於 2015  年 3 月 31  日或之前屆滿的註冊
專門承建商，均可獲上文第  4  段所述豁免接受面試的安排。 

6 . 在過往的註冊期內曾觸犯法例而被定罪、被紀律處分或被發展

局或房屋委員會暫時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的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
冊專門承建商，即使他們已經參加持續專業進修課程，在申請註冊
續期時仍須接受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面試。

7. 沒有參與有關工程的承建商如有意運用上文第  4  段所述的豁免

接受面試的安排，則須在其註冊屆滿前修畢持續專業進修課程。否
則，他們須在申請註冊續期時接受面試。在註冊屆滿的三年前或更
早前所修畢的持續專業進修課程亦不會被接納。

8. 在受制於上文第  6  段所述的規定下，沒有參與有關工程的承建

商在註冊屆滿日期起計兩年內申請將其姓名或名稱重新列入名冊，
如果他們於遞交有關申請前不多於三年修畢持續專業進修課程，也
同樣可獲豁免接受面試的安排。

9. 承建商如沒有運用上述豁免接受面試的安排，在申請註冊續期
或將其姓名或名稱重新列入名冊時曾接受面試，但卻未能通過有關
面試，則他們在再次申請註冊續期或將其姓名或名稱重新列入名冊
時，將不會獲當局批准運用豁免接受面試的安排。

10. 必須強調一點，建造業議會所舉辦的持續專業進修課程的班數

會視乎實際報讀課程的承建商人數而定。如報課程的人數不足，建
造業議會有權酌情決定取消有關的課程。如果建造業議會因申請人
數不足而取消持續專業進修課程，則上文第  4  及第  8  段所述的豁免
接受面試安排亦會自動取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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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，請撥電

 2626 1922 

與本署註冊組結
構工程師陳威廉先生聯絡，又或撥電

 2100 9153 

與建造業議會管理
及安全訓練中心聯絡。

建築事務監督
(  梁少文代行  )  

副本送：建造業議會管理及安全訓練中心
(  經辨人：黃自立先生  )  

2014  年 4 月2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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